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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项目背景 

濮阳市瑞森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位于濮阳市黄河路西段，是专门从

事碳五石油树脂生产、经营与研发的股份制企业。2022年应濮阳市人民政府的整体

规划及搬迁要求，搬迁至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石油化工园区内。厂区总占地面积

120006m2。 

该企业“年产2万吨改性 C5石油树脂及2万吨DCPD加氢石油树脂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于2021年11月由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于2021年

12月29日获得濮阳市生态环境局批复，批复文号为：濮环审〔2021〕33 号。因企业

“年产2万吨 DCPD 加氢石油树脂项目”不再进行建设，所以该报告书及环评批复

仅为年产2万吨改性 C5石油树脂项目。“年产2万吨改性 C5石油树脂”项目2022 年

8月开工建设，2023 年11月通过企业自主竣工环保验收。 

项目所在的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原为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园区及周

边有多家二硫化碳生产企业。二硫化碳的产能较大，运输方便，价格便宜，适合生

产精细有机硫化工产品—二甲基亚砜。二甲基亚砜具有高极性、高沸点、热稳定性

好、非质子、与水混溶的特性，能溶于大多数的有机物，被誉为“万能溶剂”。主

要用于有机溶剂、反应介质和有机合成中间体，具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前景。经前期

市场调研，濮阳市瑞森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在原有厂区预留地建设“年产2万吨二甲基

亚砜项目”。项目建设性质为扩建，总投资3.5亿元，占地14226.59m2，为三类工业

用地。 

本项目采用二硫化碳与甲醇合成甲硫醚，甲硫醚再通过纯氧及二氧化氮氧化得

到二甲基亚砜，此法有工艺技术成熟，生产自动化高、生产成本低等特点。 

项目已于 2024 年 03 月在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备案，项目代码：

2403-410928-04-01-56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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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业政策相符性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项目涉及的产品均不属于鼓励

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为允许类建设项目。 

经查，项目不属于《河南省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目录》

（2020 年）中明确的落后生产工艺及产品，不属于《河南省承接化工产业转移“禁限

控”目录》（豫发改工业[2022]610 号）文件中“禁限控”工艺设备和“禁限控”产品。 

所以，本项目建设符合产业政策要求。 

1.3 项目选址符合规划 

项目位于濮阳县户部寨镇，项目所在区域原属于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范围。

为推动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省政府对省域范围内的开发区进行了整合提升。将

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与濮阳县产业集聚区整合为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目前《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2023 年 8 月）初稿

已经完成，开发区规划环评初稿已经编制完成，正在上报审批。开发区的主导产业

为装备制造、化工、非金属新材料等三大产业。本项目位于规划的石化深加工及化

工新材料区，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本项目产品为有机化学原料，属于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符合开发区主导产业及产业布局。 

因开发区规划环评初稿已经编制完成，正在上报审批，项目所在地的属于原濮

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范围内，因此，重点参考已经批复的《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

发展规划（2016~2020）》规划环评报告书及审查意见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评价。 

根据分析，项目的建设符合《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16~2020）》

规划环评报告书及审查意见相关要求。项目不在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环境准入负

面清单范围内。 

项目所在区域属于重点管控单元，项目的建设符合《河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总体要求（试行）》的函（豫环函〔2021〕171 号）和《濮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试

行）》（濮环函[2021]17 号）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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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不在濮阳县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距离项目最近的饮用水源保护区为

濮阳县户部寨镇地下水井群（共 3 眼井），该地下水井群位于项目西南侧 7.9km，且

位于项目地下水流向的上游，距离较远。 

本项目属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根据濮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濮阳市瑞森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 万吨二甲基亚砜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濮

发改能评[2024]12 号），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值为 4806.43 吨/年标准煤，等

价值为 7138.85 吨/年标准煤＜5 万吨标准煤。项目不属于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

《关于建立“两高”项目会商联审机制的通知》（豫发改环资〔2021〕977 号）中的两

高项目类别。 

2、公众参与公示情况 

2.1 公众参与内容简化的依据及简化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三十一条规

定：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

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1）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

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2）本办法第十

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3）免予

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位于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化工专业园区北区户北路 8号。项目所在的

户部寨片区，原属于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范围内。《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发展

规划（2016~2020）》于 2016年 2月 4日获得了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复，

批复文号：豫发改工业[2016]141号。集聚区规划环评于 2017年 1月通过河南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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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厅组织的审查，审核文号：豫环审[2017]1 号。目前《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

展规划（2022-2035）》（2023年 8月）初稿已经完成，开发区规划环评初稿已经编

制完成，正在上报审批。项目的建设符合开发区的用地规划、产业定位及产业布局。

项目的性质、规模等内容符合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

见。 

因此，本次项目环评期间公众参与时，对公众参与的内容进行了适当简化。简

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依照“第三十一条”中第一款的规定，项目免予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即：我单位未在确定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

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项目相关信息。

以上应公开的相关内容已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

内容一并公开。 

（2）免于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一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即未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

贴公告，公示项目信息。 

2.2 公众参与公示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条的规定，进行了公示，主要公示内容为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2.2.1 公示方式 

我公司共采取了两种方式同步公开项目情况，分别为网络公示和报纸公示。同

时编制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放置于我公司供当地群众及代表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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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网上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公司于 2024 年 04 月 19 日至 04 月 25 日（共 5 个工作日）在商都网进行了公

示，公示链接为：http://info.shangdu.com/t-bmOt4W-b3otM8.html。公示内容为：建设

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

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含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公示链接、

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示期，网上公示截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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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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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报纸公示情况 

我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04 月 22 日和 04 月 23 日在河南日报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示。公示介绍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示期，报纸公示截图

详见图 2。 

 

图 2（1）    2024 年 04 月 22 日河南日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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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24 年 04 月 23 日河南日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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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纸质版征求意见稿查阅情况 

我公司制作了纸质版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放置于本公司，供附近关

心项目进展情况的群众及代表进行查阅，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环保相关

意见。 

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征求意见稿在网上公示、河南日报登报公示、纸质版放置于公司公示期间

未收到公众提出的环保相关意见。 

3、其他 

本项目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已整理完成，我公司对公众参与资料存档备查。 

4、诚信承诺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我公司对公众参与说明的客观性、真实

性负责，并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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